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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性场所经营单位设立及变更许可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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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性场所经营单位设立及变更许可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盈江县区域内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申请和办理；（设立、变更、注销、补证）
2、 审批条件
（一）新办（首次）批准的条件
1.有企业营业执照和章程；
2.营业面积不得低于20平方米、每台计算机占地面积不得低于2平方米；
3.有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
4.有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的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安全条件的营业场所；
5.有健全、完善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技术措施；
6.有固定的网络地址和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计算机等装置及附属设备；
7.有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并取得从业资格的安全管理人员、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
8.必须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
9.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依申请变更批准条件
1.变更经营地址，参照新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条件和程序办理。
2.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再向原批准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核发许可证。
（三）补证批准条件
1. 申请人应在县级媒体刊登《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遗失公告，
2.提供营业执照副本
（四）依申请注销批准条件
企业提出注销申请。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盈江县目瑙纵歌路119号。
办事窗口：盈江县政务服务管理中心文体广电旅游局窗口。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30
四、申请材料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申请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新办
	变更经营地址
	其他变更
	补证
	注销

	1
	筹建申请表
	原件
	纸质
	1
	√
	√
	
	
	

	2
	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和章程
	复印件
	纸质
	1
	√
	√
	√
	√
	

	3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复印件
	纸质
	1
	√
	√
	√
	
	

	4
	营业场所的房屋证明文件或者租赁意向书（附出租人的房屋证明文件）；
	复印件
	纸质
	1
	√
	√
	
	
	

	5
	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消防安全符合规定的证明文件；
	复印件
	纸质
	1
	√
	√
	
	
	

	6
	公安信息网络安全部门出具的信息网络安全合格证明文件；
	复印件
	纸质
	1
	√
	√
	
	
	

	7
	经营管理技术系统安装证明文件
	原件
	纸质
	1
	√
	
	
	
	

	8
	ISP接入意向书（接入速率、固定IP地址和E-mail地址）；
	原件
	纸质
	1
	√
	
	
	
	

	9
	营业场所建筑平面图、计算机和摄录像设备分布图
	原件
	纸质
	1
	√
	√
	
	
	

	10
	营业场所变更申请
	原件
	纸质
	1
	
	
	√
	
	

	11
	注销申请书；
	原件
	纸质
	1
	
	
	
	
	√

	12
	补证申请书
	原件
	纸质
	1
	
	
	
	√
	

	13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原件
	纸质
	1
	
	√
	√
	
	√

	14
	系统自查表
	原件
	纸质
	1
	
	√
	
	
	


注：以上材料均用A4纸张，复印件同时加盖公章
五、审批时限
分筹建、终审 两个审批阶段
 1.法定时限（筹建时期）：2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3个工作日。
 2.法定时限（终审时期）：15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不收费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盈江县目瑙纵歌路119号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办事窗口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692-8119121，
地址：盈江县目瑙纵歌路119号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办事窗口
监督电话：0692-8119130  8180352
地址：盈江县永盛路花园巷11号文体广电旅游局。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ttp://zwfw.yn.gov.cn/dhyj/home—“网上办事”—“县文体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性场所经营单位设立及变更许可”—“办事指南”
直接领取：盈江县政务服务中心文体广电旅游局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ttp://zwfw.yn.gov.cn/dhyj/home—“网上办事”—“县文体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性场所经营单位设立及变更许可”—“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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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请



审核申请材料



   需要补                          符合不予不予受理（发放《不予受理通知书》）
发放《补正通知书》
申请材料审核结果

                    正材料	受理情形
                 	


                            材料符合要求不予批准

      材料补正后符合要求	受理（发放《受理通知书》）



现场勘验




现场勘验结果

                                              不合格通知申请人整改

	                       
                                                                             到
                                                                             期
                                                                             不整改结果
在2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决定

                                                整改合格                      整
	改

          整改后仍不合格决定公开
证件获取（在受理窗口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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